浙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公务用车保养维修服务项目
单一来源采购（合同续签）申请报告
浙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采购小组：
丽水分公司拟向丽水市恒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采购（合同续签）公务用车保养维修服务项目，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丽水分公司公务用车保养维修项目服务协议即将到期，因丽水市恒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近两年合同期内车辆保养检修服务到位，维修技术水平较好且距离分公司较近维修效率高。为避免公司车辆安全隐患，我公司拟继续与丽水市恒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2.该项目采购在集团智慧供应链一体化平台公开询价方式进行，于2023年10月30日在ZSRM系统发布询价采购文件，最终丽水市恒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最低报价中标，合同于2023年12月1日签署。2023年12月至2025年11月两年服务期间，丽水市恒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服务我公司车辆，服务态度较好，工作及时周到，同时合同期内也无任何违约行为。

二、单一来源采购理由
（一）单一来源理由
本项目为2023年10月30日通过集团智慧供应链一体化平台公开询价方式。2025年11月，浙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综合管理部提交续签申请相关材料，本次续签申请次数为第2次且合计时间不超过5年。
（二）单一来源依据
鉴于本项目属于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根据集团公司《生产综合类施工与服务采购管理办法》执行，其中第四十条，第九款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询（比）价等采购方式签订合同，合同续签理由充分，市场价格波动不大的，可以根据原采购合同的约定续签合同，但续签的采购数量和合同总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原合同的数量和金额（如超过应随续签申请报告提供价格合理性分析材料），续签的单次合同期限不得长于原采购的合同期限，且续签次数最多不超过2 次，合计时间（含初次采购）最长不超过5年，本项目符合上述条款。
三、价格比较
（一）谈判情况
2025年10月28日，双方就本次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进行商谈，经合同谈判，维持原价，按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服务期限为24个月，合同形式及付款条件均参照原项目合同执行。
（二）价格比较
1、丽水市伊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9.2207万元/年，两年合计18.4414万元；
 2、丽水市合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11.4349万元/年，两年合计22.8698万元；
3、丽水市恒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9.0241万元/年，两年合计18.0482万元。
[bookmark: _GoBack]经比较，本项目最终价格具备合理性。
四、公示情况（如有）
本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已在集团智慧供应链一体化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1 月   日至 2025 年 11    月    日，□公示期内未出现异议。□公示期内出现异议，异议及核实情况如下：  /  。经核实后异议不成立。
综上所述，我单位申请向丽水市恒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单一来源方式采购（合同续签）此项业务，采购金额暂定为18.0482万元，采购期为两年。
特此报告，恳请同意！

附件：1、单一来源采购申请表      
2、2023年至2025年公务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合同


浙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
2025年11月18日













